
事故发生之后， 广告公司的
负责人来到劳动争议调解平台就
员工小王是否属于工伤、 能否不
同意工伤认定等问题进行咨询。
劳模律师金晓莲了解情况后， 答
复了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
员工小王是否属于工伤？

公司认为， 根据值班安排，
小王值班时间是2月25日， 而他
出事故的时间是2月28日， 不属
于公司要求的上班时间。 因此，
公司认为小王不属于工伤。

金晓莲律师表示，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的规定，小王在上班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的， 应被认定为
工伤。 虽然根据公司值班表排班
时间， 小王应在2月25日值班，但
是， 由于他个人有事情和同事小
孙更换了值班时间， 虽然他没有
跟公司领导汇报， 小孙的微信记
录却显示， 他们的换班公司并未
反对，只是提出不能影响工作。在
小孙已经于2月25日去公司值班
的情况下，小王于2月28日去公司
的目的就是去值班， 当天属于小
王的工作时间。 他们二人擅自换
班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公司管理要
求，但不影响小王上班这个事实。

问题二：
员工负同等责任 是否

属于工伤？

公司表示， 这次交通事故，
小王也有责任。 交通队认定小王
和公交车司机是同等责任。 公司
认为， 既然小王在交通事故中负
有责任， 就不应该属于工伤。

金晓莲律师说，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在
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同时，《北京市
工伤认定办法》规定，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书中已经作出明确的本人
无责任、 本人负次要责任或同等
责任结论的，可视为“非本人主要
责任”。 在小王2月28日发生的交
通事故中， 交警认定小王和司机
负同等责任， 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中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 ”
的情形，属于工伤。

问题三：
公司不想为小王申请工

伤可以吗？

公司称， 如果从企业利益考

虑， 不给员工小王申请工伤， 这
样做是否违法？

金晓莲律师说 ， 如果劳动
者 受 到 工 伤 事 故 伤 害 ， 用 人
单 位 有义务为劳动者申请工伤
认定。

同时 ， 按照 《工伤保险条
例》 的规定， 职工发生工伤事故
伤害的，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
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 请 。 如 果 用 人 单 位 没 有 依
法 提 出 工伤认定申请的 ， 工伤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工会组织
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 1
年内 ， 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因此， 公司应在小王出事故
之日起30天内向所在地的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否则， 小
王可以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
提起工伤申请。

还有一点是需要用人单位注
意， 如果用人单位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时间超出规定时限， 在工伤
认定之前所发生的工伤待遇等有
关费用应由用人单位负担。 也就
是说， 如果单位不及时依法为小
王申请工伤认定， 事后小王在一
年内向社会保险行政机关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并被认定为工伤的，
在工伤认定之前小王发生的与工
伤 待 遇 有 关 的 费 用 就 由 公 司
来负担。

问题四：
公司可能负担哪些费用？

针对公司关注的费用问题，
金晓莲律师答复说， 公司要负担
的费用有以下几方面：

1.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
规定， 职工受工伤进行治疗的，
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医疗待遇包
括治疗工伤所需诊疗费、 药费、
住院费用等。

2.职工住院治疗工伤期间的
伙食补助费。

3.如果受伤职工因治疗需要
并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到统筹地
区以外就医的， 还有去外地治疗
所需的交通、 食宿费。

4.职工因受工伤暂停工作接
受工伤医疗的， 在规定的停工留
薪期内由用人单位按月支付工资
待遇。 职工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 停工留薪期一般
不超过12个月。

5.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
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 也要
由所在单位负责。

金晓莲律师说， 现在大部分
用 人 单 位 能 够 在 职 工 入 职 后
及 时 依法为职工申报缴纳各项
社会保险 （含工伤保险）。 然而，
依 然 有 部 分 单 位 抱 有 侥 幸 心
理 ， 总想逃避企业责任 ， 不给
员工上社保或者不及时上社保。
这种做法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是
违法的。

金晓莲律师提醒， 按照 《社
会保险法》 的规定， 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

定义务。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
规定，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劳动者有权
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依
法支付补偿金。 国家建立工伤保
险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保障劳动
者在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后， 可
以获得相应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
偿， 也是为了分散用人单位的工
伤风险。 因此， 用人单位一定要
依法为职工申报缴纳工伤保险，
并且在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及时

申报工伤， 让工伤保险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金晓莲律师说， 职工也应有
维 权 意 识 ， 如 果 用 人 单 位 在
事 故 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没有
申请工伤，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 以及工会都可以在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起1年内， 直接向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申请认定工伤。 申
请工伤时， 劳动者需提供相关材
料， 包括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 （包括事实劳动关系） 的证明

材 料 ， 医 疗 诊 断 证 明 等 ， 还
要说清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
原因以及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 。
所 以 ， 劳 动 者 应 注 意 保 存 以
上证据。

此外， 按照法定程序， 受伤
员工首先要进行工伤认定， 只有
认定工伤之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工
伤保险待遇。 因此， 员工发生工
伤后， 用人单位及受伤员工一定
要及时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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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们小区每个楼层都留有一

个空间，供大家观赏风景、通风、
采光。三个月前，业主郭某感觉家
里地方太小，东西实在太多，大家
很少涉足此处，就想将其占用。

由于这个空间正好紧邻郭某
家房门， 他就把相应空间围起来
当做玄关， 放置鞋子、 雨伞等杂
物。 此后，他又加装了围栏，将该
空间全部圈入了自家独自使用的
范围。

对于郭某的做法， 我们都不
满意，曾以无法观赏风景，影响通
风、采光要求其拆除。 可是，郭某
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理睬。

请问： 郭某的行为是否构成
侵权？

读者：何芳芳等7人

何芳芳等读者：
郭某在楼道加装围栏的行为

构成侵权。
一方面， 郭某侵犯了其他业

主的共有权。
郭某之举已经让你们无法观

赏风景，影响大家通风、采光，侵
犯了其他业主的相邻权。 从物权
角度上看， 郭某同样侵犯了其他
业主的共有权。

《物权法》 第七十条规定：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
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用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
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三条则已明
确： “除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共有部分外， 建筑区划内的以下
部分， 也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
章所称的共有部分： （一） 建筑
物的基础、 承重结构、 外墙、 屋
顶等基本结构部分 ， 通道 、 楼
梯 、 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 ， 消
防 、 公共照明等附属设施 、 设
备， 避难层、 设备层或者设备间
等结构部分； （二） 其他不属于
业主专有部分， 也不属于市政公
用部分或者其他权利人所有的场
所及设施等。”

正因为本案所涉通道属于公
共部分， 所以， 虽然其他业主平
时很少涉足， 并不等于其不使用
或者他人可以据此剥夺大家的共
有权。 郭某通过加装围栏使之成
为自家的专用空间， 无疑是对其
他业主共有权的剥夺和妨害。

另一方面， 其他业主有权要
求郭某恢复原状。

《物权法 》 第八十三条规
定： “业主应当遵守法律、 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 业主大会和业主
委员会， 对任意弃置垃圾、 排放
污染物或者噪声、 违反规定饲养
动物、 违章搭建、 侵占通道、 拒
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行为， 有权依照法律、 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 ， 要求行为人停止侵
害、 消除危险、 排除妨害、 赔偿
损失。 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
的行为，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四
条也明确指出： “建设单位或者
其他行为人擅自占用、 处分业主
共有部分、 改变其使用功能或者
进行经营性活动， 权利人请求排
除妨害、 恢复原状、 确认处分行
为无效或者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据此， 其他业主可以要求郭
某对楼道恢复原状。

廖春梅 法官

□本报记者 李婧/文 邰怡明/插图

小王2016年7月入职某广告
公司 ， 负责广告设计 ， 月工资
9000元。 2020年春节过后， 因为
防 控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需 要 ，
广 告 公司通知员工远程办公 ，
每天用钉钉在家打卡上班， 完成
工 作 内 容 后 再 通 过 钉 钉 提 交
给公司。

2月14日， 公司通过钉钉向
全体员工发出通知， 要求从2月
17日起执行分组到公司值班。 值

班时间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5点
结束， 值班时不仅要完成自己的
本职工作， 还要负责公司的办公
室清扫等后勤工作。

按照排班表的顺序， 小王的
值班时间是在2月25日。 由于当
天已经约好要去医院取药， 小王
就和同事小孙商量， 调换一下各
自的值班时间。 二人商量好后，
小孙变成25日值班， 小王改成28
日值班。 然而， 二人没有把换班

的事情通过钉钉报告领导， 小孙
只通过微信向办公室主任告知了
此事。 办公室主任回复说， 值班
时间你们可以自己换班， 不要影
响工作就可以。

2月25日， 小孙到公司值班，
并在值班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2月28日， 小王在去公司值班的
路上被一辆公交车撞了。 经交警
部门认定， 小王和司机对事故负
同等责任。

案情简介

劳模
律师说说

劳模律师解读

劳模律师提示

金晓莲律师简介
金晓莲， 北京市华

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多
年来一直从事女职工维
权工作， 积极参与妇女
法制宣传工作。 2010年
获北京市 “三八红旗奖
章”，2015年获北京市劳
动模范 ，2019年获全国
妇联 “全国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先进个人。

员工私下换班
路遇车祸是否属工伤？

业主在楼道加装围栏
共有权人可要求拆除

因公司安排的值班表与员工自己的日程计划有冲突， 于是， 就有员工与同事私下换了
值班时间。 一般情况下， 这种做法既不会耽误工作， 也不会影响员工个人的事情， 是两全
其美的事。 可是， 当换班的员工在上班路上出现交通事故时， 矛盾和争议就发生了： 员工
认为事故属于工伤， 而公司认为员工出事故的时间与公司的值班安排不符。

此时， 公司能以员工私下换班， 出事故的时间不是员工上班时间为由否认工伤吗？ 近
日， 在公司就这一问题进行咨询时， 劳模律师金晓莲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